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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化工原料用煤

分类出让的规定》的通知

内政发〔2022〕34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
业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的规定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12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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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化工原料用煤
分类出让的规定

为贯彻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煤炭管理条例》精神，加快建立

化工原料用煤矿业权分类出让制度，保障化工项目生产用煤需求，

延伸煤炭行业链条,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，不断提升和强

化内蒙古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地位，服务和保障国家

能源安全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科学确定化工原料用煤出让范围

（一）化工用煤按原料煤出让。符合作为化工项目原料用煤

的煤炭资源，实行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，优先保障化工项目生产。

（二）依法依规明确受让范围。依法依规取得项目手续、合

法合规经营的化工企业，均可纳入化工原料用煤的出让范围。根

据职能职责，由自治区相关部门建立化工原料用煤受让范围名录。

（三）提出分类出让方案。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建立符

合化工用煤需求的煤炭空白区、煤炭边角资源清单，根据化工项

目用煤需求，将化工项目分为燃料类和非燃料类化工项目，按照

燃料类、非燃料类以及未配置过资源、新建、扩能等情形研究制

定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方案，优先保障尚未取得化工原料用煤

的项目；已获得基本满足化工需求原料用煤的化工项目，原则上

不再新出让煤炭资源。

二、规范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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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煤炭空白区按照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流程。

1.审定方案。所在地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研究提出化工

原料用煤分类出让方案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，由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、能源、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审核，提出

是否同意盟市分类出让方案的意见。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由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出让。

2.组织实施。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煤炭矿业权招

标、拍卖、挂牌，负责按照化工原料用煤受让范围审查意向竞买

人资格。意向竞买企业应当是符合化工原料用煤受让范围的化工

项目企业；也可组建合资公司参与竞买，其中 1 家应当是符合化

工原料用煤受让范围的化工项目企业。

3.签订协议。化工原料用煤矿业权出让完成后，自治区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与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负责与竞得人签订矿业权出让合同。所在地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

政府负责与竞得人签订化工项目建设和化工原料用煤生产销售

协议，明确化工项目建设、投产时限，逾期未建设的，自治区相

关部门暂缓办理煤矿建设核准、批复、备案、登记等手续；逾期

未建成投产的，自治区依据协议收回出让矿业权并退还已缴纳矿

业权出让收益。同时，协议明确化工原料用煤用途管理使用事项

及未按约定生产销售化工原料用煤的有关措施。

（五）煤炭边角资源按照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流程。

1.审定方案。适合煤化工项目用煤需求，符合开采条件的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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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边角资源，按照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。所在地盟行政公署、

市人民政府研究提出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方案报送自治区人

民政府，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、能源、工业

和信息化等部门审核，提出是否同意盟市分类出让方案的意见。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由所在地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组织

实施出让。

2.组织实施。所在地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委托同级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煤炭边角资源矿业权招标、拍卖、挂牌，负责

审查意向竞买人资格。意向竞买企业应当是符合化工原料用煤受

让范围的化工项目企业；也可组建合资公司参与竞买，其中 1 家

应当是符合化工原料用煤受让范围的化工项目企业。支持煤化工

企业与煤炭边角资源整合主体合作经营，获得化工原料用煤。

3.签订协议。化工原料用煤边角资源出让完成后，由所在地

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与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。所在地盟

市自然资源局负责与竞得人签订矿业权出让合同。所在地盟行政

公署、市人民政府与竞得人签订化工项目建设、化工原料煤生产

销售和煤炭边角资源整合开发利用协议，明确化工项目建设、投

产时限，逾期未建设的，自治区相关部门暂缓办理煤矿建设核准、

批复、备案、登记等手续；逾期未建成投产的，自治区依协议收

回出让矿业权并退还已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。同时，协议明确化

工原料用煤用途管理使用、与已设采矿权整合开发利用事项以及

违约的有关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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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煤化工原料煤项目事后监管

（六）自治区部门监管职责。根据职能职责，自治区相关部

门负责化工项目建设、煤矿建设生产监管和煤炭矿业权登记手续

办理。

（七）盟市监管职责。由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负责监督

企业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情况，确保生产原煤按照化工原料用煤用

途管理使用、煤炭边角资源与已设采矿权整合开发利用。

化工原料用煤分类出让以外其他煤炭矿业权分类出让适用

《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推进煤炭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实施办法》（内政

办发〔2020〕46 号）。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

区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2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